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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根據有關法例徵收稅款及收費。入

息及利得稅是按納稅人在上年度賺取的入

息和利潤評定，而其他收費是在有關活動

發生時徵收。在 2024-25 年度評定的入息

及利得稅稅款按年增加 282 億元（10.9%）

（附表 2），收費則較上年度增加 153 億

元（19.1%）。

利得稅

個人、法團、團體和合夥賺取在香港產生

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須課繳利得稅。

2023-24 課稅年度兩級制利得稅率維持不

變，法團及非法團業務首 200 萬元應評稅

利潤的利得稅稅率分別為 8.25% 及 7.5%，

其後的利潤則按 16.5% 及 15% 徵稅。兩個

或以上的有關連實體當中，只有一個可選

擇兩級制利得稅率。在 2024-25 年度評定

的利得稅稅款為 1,806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87億元（11.6%）（圖 5）。

各行業的最後評稅額載列於附表 3 及 4 。

在有關法團的 2023-24 課稅年度最後評稅

總額當中，40.3% 來自地產、金融和銀行

業，而分銷業佔 30.5%（圖 6）。

圖 5  利得稅評定的稅款

圖 6  按業務類別劃分 2023-24課稅年度的
法團利得稅最後評稅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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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納稅人入息組別分析 2023-24 課稅年度的薪

俸稅評稅和獲扣減的免稅額分別載列於附表 5

及 6。

2023-24課稅年度的薪俸稅納稅人的性別比率為

男性佔 53.2%，女性佔 46.8%（圖 8）。

2023-24 課稅年度按標準稅率繳稅的人士有

26,719 名，較上年度減少了 200 名。在薪俸

稅最後評稅總額中，按標準稅率繳稅的人士佔

27.8%，較上年度下跌 3%（圖 9）。

圖 7  薪俸稅評稅

圖 8  按性別劃分 2023-24課稅年度的
薪俸稅納稅人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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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稅

從任何職位（如董事）或受僱工作所獲得的收入和退休金，而有關入息是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

港的，須徵收薪俸稅，稅款不會超過總入息淨額（不扣除免稅額）按標準稅率（15%）計算的

數額。

2024-25 年度的薪俸稅評稅數目較上年度增加 6.8%，由於工資及收入增加，加上每宗薪俸稅個

案的稅款寬減上限調低 50%至 3,000元，因此，年內評定的稅款較上年度增加了 9.6%（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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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最後評稅總額比率

圖 9 薪俸稅－按標準稅率繳稅人士 

佔納稅人總數比率

課稅年度 2022-23 2023-24

納稅人總數 1,833,827 1,965,135

按標準稅率繳稅人士 26,919 26,719

比率 1.5% 1.4%

課稅年度 2022-23 2023-24

最後評稅總額（百萬元） 83,079 88,973

按標準稅率繳稅人士所佔的最後評稅額（百萬元） 25,601 24,742

比率 30.8% 27.8%

僱主申報僱員薪酬的責任

僱主有責任在開始及終止聘用僱員時，以及在僱員行將離開香港超過一個月時通知稅務局。另

外，還要擬備每年的僱主報稅表，詳列每名僱員的薪酬。過去一年，共有 388,985 名僱主向本

局遞交僱主報稅表。

稅務局設有網上僱主稅務講座，並在網站提供資訊幫助僱主明瞭有關的稅務規定，內容涵蓋填

寫僱主報稅表、僱主的稅務責任和常遇疑難的解決方法。此外，僱主亦可透過表格傳真服務，

索取已填妥的僱主報稅表和通知書範本。

物業稅

物業擁有人（包括法團）須課繳物業稅，稅款按物業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15%）計算。

個別人士如全權擁有出租物業，應將租金收入申報在個別人士報稅表（BIR60）上。物業如屬

個別人士聯權或分權擁有，或是由法團／團體擁有，租金收入則應申報在物業稅報稅表（BIR57

／ BIR58）上。物業擁有人如就其業務使用的物業繳付了物業稅，可以用該稅款抵銷他們應付

的利得稅。以法團來說，他們亦須為物業收入課繳利得稅，稅率按公司利得稅稅率計算。為免

每年須用物業稅抵銷利得稅，法團可申請豁免繳交有關物業的物業稅。

附表 7 載有稅務局記錄的物業分類及按物業的擁有人數目分類統計資料。2024-25 年度物業稅

的評稅數目較上年度上升 2.5%，評定的稅款則增加了 4.4%（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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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入息課稅

如有應課利得稅及／或物業稅的入息，個別人士可選擇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這項評稅方

式是將納稅人的所有收入合併，扣除免稅額後，採用與薪俸稅相同的累進稅率評稅。自 2018-

19 課稅年度起，已婚人士可選擇與配偶分開或共同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如選擇適當，

這個方法可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或納稅人與其配偶的整體稅務負擔。

2024-25 年度個人入息課稅的評稅數目較上年增加了 0.7%，而評定的稅款則增加了 13.4%（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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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根據個人入息課稅作出的評稅

圖 10  物業稅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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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裁定

納稅人可就《稅務條例》的條文如何應用在一項特定

的安排上，向稅務局申請事先裁定。這項服務按收回

成本原則收取費用，裁定有關「地域來源徵稅原則」

應用在利得稅個案的基本申請費用為 45,000 元，而其

他裁定為 15,000 元；如處理有關裁定所需的時間超出

限定，申請人須另外繳付附加費用。如申請時已提交

足夠資料，而本局無需作進一步查詢，本局會儘量在

六個星期內回覆。

2023-24
數目

2024-25
數目

承上年度有待裁定的個案 14 72

加：該年內收到的申請個案 286 305

300 377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作出裁定 222 286

撤銷申請 6 21

拒絕裁定 0 228 1 308

轉下年度有待裁定的個案 72 69

圖 12  事先裁定

反對

納稅人如不滿意評稅，可在訂明期限內以書面向局長提出反對。如反對因沒有提交報稅表而作

出的估計評稅，反對通知書須連同填妥的報稅表及帳目（如適用）一併提交。每年大部分反對

是源於估計評稅，這類個案大多能依據其後收到的報稅表迅速解決。其他類別的反對個案亦多

數因納稅人與評稅主任達成協議而和解。只有少數反對個案最終須由局長作出決定。在 2024-

25年度，本局共處理完畢 134,296宗反對個案（圖 13）。

在 2024-25 年度，本局完成了 308 宗事先裁定的申請（圖 12） ，大部分的申請是關於利得稅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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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納稅人如不接受局長就其反對個案所作出的決定，可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委員會是獨

立法定機構。在 2025 年 3 月 31 日，委員會有 1 名主席、6 名副主席及 67 名委員，主席及副

主席是曾受法律訓練及具有法律經驗的人士。在 2024-25 年度，委員會共處理完畢 33 宗上訴

個案（圖 14）。

2023-24 
數目

2024-25 
數目

承上年度有待處理的個案 40,622 43,349

加：該年內收到的個案 115,361 135,506

155,983 178,855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和解（無須由局長作出決定） 112,251 133,892

由局長作出決定：

確認評稅 191 215

調低評稅 93 107

調高評稅 92 80

取消評稅 7 383 112,634 2 404 134,296

轉下年度有待處理的個案 43,349 44,559

圖 13  反對個案

數目

在 2024年 4月 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26

加：本年內提出上訴的個案 30

56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撤銷上訴 10

上訴裁決：

確認評稅 8

調低評稅（全部） 0

調低評稅（部分） 9

調高評稅 6 23 33

在 2025年 3月 3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23

圖 14  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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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院提出上訴

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但納稅人或局長可依據《稅務條例》第 69 條，就委員會所作決定

中的法律問題，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在 2016 年 4 月 1 日之前，納稅人或局長須經委員會呈

述案件，方可向法庭提出上訴。自該日起，呈述案件程序被取消，納稅人或局長須向法庭提出

申請並獲批予上訴許可，否則不可提出上訴。

在 2024-25 年度，原訟法庭處理了 4 宗上訴案件，其中 2 宗上訴案件納稅人同意撤回上訴。在

一宗關於某些利潤是否源自香港的上訴案件，法庭將案件發回委員會進行新的聆訊。另一宗關

於支付給關聯公司的管理費用是否可獲扣除的上訴，法庭裁定納稅人敗訴，而該納稅人已向上

訴法庭提出上訴。

上訴法庭在本年度內就一宗關於特許權使用費收入是否源自香港的上訴作出裁決，裁定部份特

許權使用費收入並非源自香港，並下令將案件發還委員會以處理本地和離岸收入的分攤事宜。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規定，納稅人或局長在獲得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給予上訴許可後，可就

上訴法庭的裁決提出上訴。在 2024-25年度，並無任何向終審法院提出的稅務上訴。

圖 15列出在 2024-25年度向法院提出上訴的個案統計資料。

商業登記

稅務局致力維持有效率的商業登記制度。在

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士須就業務辦理商業登記

並繳納有關費用。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商業登記的數目為 1,591,678，較 2024 年 

3月 31日增加了 13,771宗（圖 16） 。

原訟法庭 上訴法庭 終審法院 總數

在 2024年 4月 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6 2 0 8

加：本年內提出上訴的個案 1 1 0 2

7 3 0 10

減：處理完畢的個案 4 1 0 5

在 2025年 3月 31日有待聆訊或裁決的個案 3 2 0 5

圖 15  向法院提出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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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登記證有效期一般為一年，但商戶可選

擇三年有效期的登記證。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共有 33,529 家商戶持有三年有效期

的商業登記證。

2024-25 年度的商業登記費及罰款收入增加

至 33.27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8.1% （圖

17）。商業登記統計資料載列於附表 8。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每月平均銷售或收

入總額不超過規定限額的小型業務（主要憑

提供服務賺取利潤的，限額為 10,000 元；

其他為 30,000 元），可申請豁免繳交商業

登記費和徵費。如有關申請不獲批准，商戶

圖 16  商業登記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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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商業登記統計資料

2023-24 2024-25 增幅

已繳費商業登記證的數目（總行及分行） 1,552,839 1,621,599 4.4%

收取的商業登記費［包括罰款］（百萬元） 2,816 3,327 18.1%

印花稅

就香港的物業交易、股票交易和樓宇租賃簽立

的文書須予以徵收印花稅（圖 18）。

圖 18  印花稅收入組合

股票
(82%)不動產

(16%)

租約等
(2%)

2024-25

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在 2024-25 年度獲豁免繳費的個案共 21,750 宗，較去年增加

30.2%。委員會在 2024-25年度沒有接獲上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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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

遺產稅是就已故人士在香港的遺產而徵收。

遺產稅的稅率介乎 5% 至 15%，視乎遺產的

價值而定。遺產價值不超過 750 萬元則無須

繳納遺產稅。

《2005 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於

2006 年 2 月 11 日生效，凡在該日或之後去

世的人士的遺產無須課徵遺產稅。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至 2006 年 2 月 10 日期間去世

的人士的遺產，如基本價值超逾 750 萬元，

2023-24
（百萬元）

2024-25
（百萬元）

 

增幅／減幅

不動產 11,631 10,719 -7.8%

股票 36,588 52,173 +42.6%

租約及其他文件 893 988 +10.7%

總額 49,112 63,880 +30.1%

圖 19  印花稅收入

22.0%

31.2% 20.0% 48.7%0.1%

78.0%
2023-24

2024-25

不動產

非上市股票

上市股票

銀行存款

圖 20  須徵稅個案的遺產組合

圖 21  遺產稅個案

2023-24
數目

2024-25
數目

新個案 357 343

完成個案

- 須徵稅個案 3 6

- 豁免個案 334 370

337 376

整體而言，2024-25 年度的印花稅收入上升了 30.1%（148 億元）（圖 19 及附表 9） 。股票交

易印花稅的大幅增加是導致整體印花稅收入上升的原因。

只會被徵收 100元的象徵性稅款。2024-25年度遺產稅的新個案數目為 343宗，較上年減少 3.9% 

（圖 21）。

圖 20及 21展示過往兩年須徵稅個案的遺產組合和經本局處理的遺產稅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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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遺產稅收入為 1,006萬元（附表 10），較上年度減少 12萬元（1.2%）。

遺產稅須在遞交遺產申報誓章時繳納（或在死者去世後 6個月內繳納，以較早者為準）。本局

於本年度在未發出正式評稅前已先收到的稅款合共 563 萬元（附表 10）。

博彩稅

博彩稅是就香港賽馬會管理的賽馬和足球比賽投注所取得的淨投注金

收入，以及六合彩獎券收益而徵收。在 2024-25 年度，有關活動的博

彩稅稅率維持不變（圖 22）。此外，政府自 2023-24 年度起向香港賽

馬會徵收每年 24億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五年。

圖 22  2024-25 年度博彩稅稅率

稅率

賽馬

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 淨投注金收入

最初 110 億元 72.5%

其次 10億元  73% 

其次 10億元 73.5% 

其次 10億元 74% 

其次 10億元 74.5% 

餘額 75%

境外賽事的本地投注 淨投注金收入 72.5%

六合彩獎券 收益 25%

足球博彩 淨投注金收入 50%

圖 23  博彩稅收入

2023-24
（百萬元）

2024-25
（百萬元） 增幅／減幅

賽馬 13,515.8 12,783.6 -5.4%

六合彩獎券 2,097.9 2,265.7 +8.0%

足球博彩 12,853.3 13,462.4 +4.7%

總額 28,467.0 28,511.7 +0.2%

2024-25年度整體的博彩稅收入總額較上年度增加 0.2%（圖 23及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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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稅券

納稅人會在兩種情況下購買儲稅券。

第一種情況是納稅人希望儲錢交稅。稅務局提供兩項服務計劃，分別是以所有納稅人為對象的

「電子儲稅券」計劃和專為在職及退休公務員而設的「即賺即儲」計劃。納稅人開設儲稅券帳

戶後，可透過多種方法購買儲稅券，包括銀行自動轉帳、電話、互聯網和銀行自動櫃員機。而

在「即賺即儲」計劃下，在職或退休公務員可以每月從薪金或退休金中扣除一筆指定金額用作

購買儲稅券。這類儲稅券在用作繳付稅款時可賺取利息，而利息是以購買日訂下的利率計算，

生息期以 36個月為上限。

在 2024-25年度，「電子儲稅券」計劃的買券數目和款額較上年度分別增加 2.9%及 8.4%。「即

賺即儲」計劃的買券數目較上年度減少 2.7%，而款額則增加 1.5% （附表 12）。在「電子儲稅

券」計劃及「即賺即儲」計劃下，售出儲稅券總款額較上年度增加 7%（圖 24）。

第二種情況是稅務局局長要求對評稅提出反對的納稅人，購買與爭議中稅款等額的儲稅券。在

有關反對或上訴獲裁定後，這些儲稅券會用作繳付應課稅款，當中只有最後退還給納稅人的款

額，須以持券期內生效的浮動利率計算利息。

在 2024-25 年度，為爭議中稅款而購買儲稅券的數目較上年度減少 16.4%，而款額則增加 4.9% 

（圖 24及附表 12）。

圖 24 售出儲稅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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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對及上訴有關的儲稅券 非就反對及上訴購買的儲稅券

數目 款額




